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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央大學氫能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新任、續任及去職辦法 

114.12.04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功能性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通過 

114.12.17 校長核定 

第一條 為辦理氫能研究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中心主任新任、續任及去職，

依本中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中心中心主任任期三年，得續任。中心主任之新任、續任與去職，依

本辦法辦理。 

第三條 中心主任任期屆滿依法不能續任、確定不續任或因故去職者，應於任期

屆滿至少四個月前辦理新任中心主任遴選事宜，由研發長推薦簽請校長

聘任。被推薦主任人選應為副教授(含)以上或職級相當之研究人員。 

第四條 現任中心主任初任任期屆滿前四個月，應向研發長表明續任意願，由中

心成員互推主席，經中心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出席，二分之一以上出

席成員同意，續任案始為通過，簽請校長核聘之。續任程序應於二個月

內完成。 

第五條 中心主任若有不適任事宜，經中心成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，得向校長提

不適任案，經校長同意後並指派副校長，由副校長召開中心會議，不適

任案投票，且於連署案成立後二個月內完成，中心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出

席，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不適任案始成立，並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予以

解職，由研發長建議副教授以上教師代理中心主任，人選簽請校長核定，

代理至該學年度結束為止。校長若認為中心主任不適任，亦可直接交由

副校長召開中心會議，依前項方式辦理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通過，並經功能性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，校

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